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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12月 8日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圭亚那政府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455（2003）号决议第 6 段提交的

报告（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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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 12月 8日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的附件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政府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455（2003）号决议第 6 段

提交的报告 
 
 

 一. 导言 
 

1. 请说明乌萨马·本·拉丹、基地组织、塔利班及其同伙在贵国进行的活动，

以及它们对贵国和该地区所造成的威胁和可能的趋向。 

 圭亚那没有发现或查出乌萨马·本·拉丹、基地组织、塔利班及其同伙在本

国进行任何活动。此外，它们似乎对圭亚那或本地区没有造成任何严重的或即时

的威胁，因此没有觉察到它们可能的活动趋向。 

 二. 综合清单  
 

2. 贵国如何将第 1267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清单纳入法律制度和行政结构，包

括金融监督、警察、移民管制、海关和领事当局？ 

 第 1267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清单已发给执法机关，它们已保持警惕注意是

否有名单上所列的人、机构和筹款活动。该项清单也已发给圭亚那银行和金融情

报股。 金融情报股是圭亚那负责管理和执行《反洗钱法》的机构，对冻结、扣

押和没收财产、收益或工具具有监督权。《反洗钱法》是用以对任何可疑或非法

的金融活动予以刑事定罪的重要法规。 

 圭亚那银行是根据 1955 年圭亚那《金融机构管理法》对领有执照的金融机

构进行监督的当局，它负责通知所有领有执照的金融机构哪些个人和恐怖组织的

资产可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予以冻结并限制其转移。 

 此外，圭亚那政府正在草拟示范立法，以通过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综合法律。 

3. 在目前清单所列的名字和识别资料这方面是否遇到问题？如果有的话请说

明问题所在。 

 迄今为止，在目前清单所列的名字和识别资料这方面没有遇到问题。 

4. 贵国当局是否查处出列入名单的个人或实体在贵国领土内出现？如果有的

话请说明已采取哪些行动。 

 迄今为止，有关当局没有查出列入名单的个人或实体在圭亚有何行动。 

5. 请尽量向委员会提交未列入清单但与乌萨马·本·拉丹有联系的个人或实体

或塔利班或基地组织成员的名字，除非这样做对调查或执法行动会有不利。 

 圭亚那没有其他名单提交给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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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名单所列的个人或实体是否因为它们被列入名单而向当局提出诉讼或发起

法律程序？请予适当阐明或详述。 

 列入名单的人没有因被列入名单而向圭亚那当局提出诉讼或发起法律程序。 

7． 有没有查明名单所列的人是贵国的国民或居民？贵国当局是否拥有尚未列

入清单内的有关他们的资料？如果有的话，请将这些资料连同有关名单所列实体

的类似资料提交给委员会。 

 已查明名单所列的人不是圭亚那国民或居民。因此没有关于尚未列入名单的

个人和组织的其他资料。 

8． 根据贵国法规，请说明采取哪些措施来防止实体和个人征募或支持基地组织

成员在贵国进行活动，以及防止个人参加在贵国领土或任何其他国家设立的基地

组织训练营。 

 2002 年《刑事法（犯罪行为）修正法》对恐怖行为下了定义，该法对这种行

为处以罚款，并对犯暴力行为的人起威慑作用。 

 三． 冻结金融资产和经济资产 
 

9. 请简略说明： 

• 按照上述决议冻结资产的国内法律基础； 

• 根据贵国国内法在这方面遇到的障碍和为克服这些障碍所采 取的步骤。 

 没有冻结名单所列个人的资产的法律基础，除非这些资产是通过贩运麻醉品

而非法获得。在这种情况下将根据 1988 年《精神药物和麻醉品管理法》和《反

洗钱法》予以起诉。此外，在冻结综合清单所列个人的资产的一般法律规定方面

没有遇到障碍。 

10． 请说明贵国政府设立了哪些结构或机制来调查和确定与乌萨马·本·拉丹、

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有关的金融网络、或支持他们的金融网络或在贵国管辖范围内

与他们有联系的个人、集团、企业和实体。请斟情阐明如何在国家、区域和（或）

国际一级协调贵国的工作。 

 圭亚那银行负责通知所有领有执照的金融机构哪些个人和恐怖组织的资产

可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予以冻结并限制其转移。此外，圭亚那银行规定所

有领有执照的金融机构必须制定“了解客户”和予以应有的注意的程序/政策。

圭亚那银行的检察员将进行现场调查，以核查领有执照的金融机构遵守这些政

策/程序的情况。 

11. 请说明银行和（或）其他金融机构必须采取哪些步骤来查明和确定哪些资产

属于乌萨马·本·拉丹、基地组织或塔利班成员或与其有联系的实体或个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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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其使用。请说明有哪些“予以应有的注意”或“了解客户”的规定。请说明这

些规定如何实施，并列出监督机构的名称和活动。 

 请参看对上述问题 10 的答案。予以应有的注意和了解客户的规定包括： 

 (a) 拟订反洗钱方案的金融机构起码应在方案中阐明： 

 ㈠ 适当的内部政策、程序和控制，包括在管理层任命督察干事和执行

适当的甄别程序,确保在征聘雇员时和在持续基础上维持较高的标

准； 

 ㈡ 进行中的雇员培训方案； 

 ㈢ 考查上述制度的审计功能。 

 (b) 金融机构不应保存匿名账户或明显属于虚构人物的帐户。 

 (c) 若怀疑客户不是为自己开户或进行交易，应采取合理措施，收集有关代

其开户或交易的人的资料，以查明其真正的身份。 

 (d) 有关国内和国际交易所必需的所有资料起码应予保存 5 年，以便它们能

够迅速地按照主管当局要求提供资料。 

 (e) 保存关于客户身份的记录。 

 (f) 审查和适当记录所有复杂和非常的大型交易的背景和目的以及无任何

明显的经济或合法目的进行非常交易的形式。 

 (g) 向执法当局报告所有犯罪活动或可疑活动，并与其合作。 

 (h) 若已将关于客户可疑活动的情报通知执法当局，金融机构的雇员或主任

不得将此事告知客户。 

12. 第 1455(2003)号决议要求会员国“全面综述清单所列个人和实体被冻结的资

产”。请列出已按照该项决议予以冻结的资产清单。该项清单还应列出根据第

1267(1999)、1333(2000)和 1390（2002)号决议予以冻结的资产。请尽量在每项

清单中列出下列资料： 

• 资产已被冻结的人或实体的身份； 

• 说明被冻结资产的性质（即银行存款、证券、商业资产、贵重商品、艺术品、

地产和其他资产）； 

• 被冻结资产的价值。 

 圭亚那没有冻结名单所列个人和实体的任何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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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请说明贵国曾否根据第 1452(2002)号决议将与乌萨马·本·拉丹、基地组织

或塔利班成员有关的或与其有联系的实体或个人的已被冻结的任何资金、金融资

产或经济资产予以发放。如果有的话，请说明理由以及解冻或发放的数额和日期。 

 没有将任何资金、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予以解冻，因为据圭亚那银行和金融

系统报道，没有被控属于“基地”组织或塔利班的人或实体的资产。 

14. 根据第 1455(2003)、1390(2002）、1333(2000)和 1267(1999)号决议，各国

必须确保其国民或其本国领土内的任何人没有直接间接向名单所列个人或实体

提供任何资金、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或供其使用。请说明贵国设立了哪些国内

法律基础控制这些资金或资产转移给列入名单的个人和实体，包括简要阐述有关

法律、条例和（或）程序。本节应说明下列各点： 

• 用什么方法通知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委员会清单所列个人或实体或被查

明为基地组织或塔利班成员或同伙的个人和实体的限制。本节应列明何种机

构获得通知和通知的办法。 

• 必需的银行报告程序包括使用可疑交易报告，并说明如何审查和评价这些报

告。 

• 除了对银行之外，还对金融机构提供可疑报告交易作了什么规定，以及如何

审查和评价这些报告。 

• 对贵重商品-如黄金、钻石及其他有关物品的流动实行哪些限制或规定。 

• 哪些限制或规定适用于其他汇款办法，例如(或类似于)哈瓦拉汇款系统，以

及适用于那些为社会或慈善目的收集和发送资金的慈善组织、文化组织及其

他非牟利组织。 

 目前圭亚那正在草拟示范立法，以根据对塔利班/基地组织的制裁办法颁布

措施。 

 四. 禁止旅行 
 

15. 请扼要说明采取哪些立法和（或）行政措施执行旅行禁令。 

 在行政上，旅行禁令的执行包括向进入港的所有官员提供和分发一份禁止旅

行名单，详细列出有关细节。 

16. 贵国的“禁止旅行名单”和边界检查站的名单内有没有载列委员会清单所列

个人的姓名？请扼要说明采取的措施和遇到的问题。 

 在国际机场和国际边界检查站，移民局增订的禁止旅行名单列出了委员会清

单所列个人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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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如何经常将增订名单发给贵国边界管制当局？贵国所有进入港是否有能力

以电子方式查阅名单内的数据？ 

 中心机构定期查阅名单，若有更改立即通知进入港。 

 圭亚那进入港没有以电子方式查阅名单的能力。 

18. 贵国边界检查站有没有阻拦名单所列个人入境或阻拦其经贵国领土过境？ 

 没有名单所列的人在圭亚那边界过境时被边界检查站阻拦。 

19. 请扼要说明已采取哪些措施将名单并入贵国领事馆的参考数据库内。贵国核

发签证的当局有没有查出签证申请者的姓名列于清单上？ 

 目前圭亚那驻外使团以书面方式将清单归档，领事馆以综合清单为根据。没

有签证申请者的姓名列于清单上。 

 五. 武器禁运 
 

20. 贵国制订了哪些措施来阻止乌萨马·本·拉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成员以及

与其有关联的其他个人、集团、企业和实体取得常规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贵国设立了哪些出口管制来阻止上述对象获得开发和生产武器所必需的物品和

技术？ 

 所有武器、弹药和危险爆炸物的进口、出口与过境必须获得警察专员的批准

才可进入圭亚那进入港。 

21. 贵国采取哪些措施将违反针对乌萨马·本·拉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成员以

及与其有其关联的其他个人、集团、企业和实体的武器禁运的行为予以刑事定

罪？ 

 如前文所述，圭亚那政府正在草拟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示范立法。 

22. 请阐述贵国的武器/军火中间商许可证制度如何阻止乌萨马·本·拉丹、基

地组织和塔利班成员以及与其有其关联的其他个人、集团、企业和实体获得在武

器禁运既定制度所规定的物品。 

 凡欲购买武器的人或组织必须获得警察专员核发的许可证。申请许可证的过

程包括证明保护人身或财物免受损害的合法性并可予核实性。还须彻底调查申请

人的刑事记录以及其同伙及其本人的品格。 

 通过对申请人的仔细检查可以揭露名单所列个人和组织的身份，并据此拒绝

他们进口或购买武器及弹药的申请。 

23. 贵国有哪些保障办法防止乌萨马·本·拉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成员以及与

其有关联的其他个人、集团、企业和实体转移/利用在贵国生产的武器和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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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圭亚那不是武器和弹药的生产国或制造国。 

 六. 援助和结论 
 

24. 贵国是否愿意或有能力协助其他国家执行上述决议所载的措施？如果有的

话，请提供更多的详情和建议。 

 圭亚那没有能力协助其他国家执行安全理事会第1267和 1455号决议所载的

措施。 

25. 请说明在哪些领域没有完全执行对塔利班/基地组织的制裁，贵国认为在哪

些领域具体的援助或能力建设会提高执行上述制裁的能力。 

 一个关键领域是进入港缺乏电子设备，故难维持不断增订的塔利班/基地组

织成员名单。最受欢迎的是协助所有进入港建立一个电子网络，以传送和查阅与

塔利班/基地组织成员名单及其行动有关的资料。 

 


